附件8
省资助产业技术推广服务团
2025年度科技服务绩效评价表

	产业科技特派员服务团名称
	
	派出单位
	

	序号
	绩效评价内容及分值
	评分细则
	打分

	1
	服务绩效情况

（70分）
	团员累计现场服务时长（16分）
	分数=现场调研次数*0.4，0-4分
	

	
	
	
	分数=现场宣传次数*0.4，0-4分
	

	
	
	
	服务300天或120次评6分，大于的评7-8分，少于的按比例评0-5分。（服务天数等于某次现场服务人数乘以该次服务天数，逐次累加）
	

	
	
	宣传情况（32分）
	分数=省级及以上媒体/平台宣传篇数*0.45，0-9分
	

	
	
	
	分数=微信公众平台宣传篇数/20，0-8分
	

	
	
	
	分数=推广实用技术文章篇数*0.45，0-9分
	

	
	
	
	分数=新媒体视频宣传数量*0.6，0-6分
	

	
	
	宣传效果（16分）
	分数=阅读人次数（万人）*1.2，0-8分
	

	
	
	
	分数=惠及人次数（万人）*0.06，0-8分
	

	
	
	成果产出（6分）
	分数=册数*6，0-6分
	

	2
	经费使用情况（10分）
	按照经费使用率，分很好、好、一般、较差四档，分别评9-10分、7-8分、5-6、0-4分。
	

	3
	科技服务创新、突出成效及亮点（10分）
	按照很好、好、一般、较差四档，分别评9-10分、7-8分、5-6、0-4分。
	

	4
	主要服务对象评价（15分）
	按照很好、好、一般、较差四档，分别评13-15分、10-12分、5-10分、0-5分。
	

	5
	宣传推广情况（25分）

加分项（报道中需有“产业科技特派员”相关文字显示）
	经验模式得到省好评并在全省推广的，加10分。
	

	
	
	主讲河南省科技特派员大讲堂，每次计3分，最高6分。
	

	
	
	在超过2个服务点树立基地标牌的，每个加3分，最高9分。
	

	6
	影响评价项
	1.不按要求提交评价材料或弄虚作假的，直接评为不合格等次。

3.科技特派员相关标志物（如联系卡、基地标牌）不按要求悬挂、树立的，有10人次及以上不按要求佩戴展示的（如胸牌、条幅），得分排序应在后40%。

4.科技服务时长不合格的（200天或80人次以下），得分排序应在后40%。  
	

	合计
	


评估组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